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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8_AF_89_E8_c36_183726.htm 江山市某商场与上海

市某空调厂签订一份购买空调合同，双方于2002年7月5日发

生争议。商场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请求江山市商场所在

地区工商局确认该合同无效。区工商局经审查，于2002年8

月1日作出决定，确认该合同为无效合同。空调厂不服，向江

山市工商局申请复议，江山市工商局经复议，于2002年9月3

日作出决定，驳回空调厂的申请，维持原确认。空调厂不服

，于2002年9月2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后，

被告提出如下答辩：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确认和

处理无效经济合同的暂行规定》的规定，上一级工商局对经

济合同无效的确认为终局确认，因此该市工商局的确认属于

《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终局行政行为，法院不应受理

，并表示如法院继续审理，它将拒绝出庭应诉。后经法院两

次合法传唤，被告均未出庭。 现问： (1)被告的抗辩理由是否

成立?为什么? (2)本案的被告是谁?空调厂应向何地何级法院起

诉? (3)被告不出庭，本案程序上应如何处理? (4)本案审理时，

以什么样的法律文件为依据? (5)如市工商局逾期未作出决定

，空调厂在何时起诉法院才会受理? ［答案］ (1)被告的抗辩

理由不成立。因为其援用的行政规章不属于《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法律”的范畴，其关于“最终裁决”的规定在此不

发生法律效力。 (2)本案的被告是江山市商场所在地的区工商

局。由该工商局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3)本案应继续审

理并可缺席判决。 (4)应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



据，参照行政规章。 (5)如果江山市工商局逾期未作出决定，

空调厂在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

院才予受理。 ［解题思路］ 本题综合性较强，共考查了行政

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关系、行政诉讼被告、管辖、审理、判决

的法律依据等知识点。我们认为，解开本题的关键在于明确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即回答好第(1)问是极其关键的

。 ［法理详解］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

第5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法律

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律’，

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

文件。”“法规或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可以作出‘

最终裁决’，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根据

这些法规或规章作出的‘最终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国家工商局《关于确认和处

理无效经济合同的暂行规定》只是规章，不是《行政诉讼法

》第12条第(四)项所指法律，所以其中关于上一级工商局对

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为终局确认的规定无效。 (2)根据《行政

诉讼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经复议的行政案件，如果

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

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由该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

果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应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可

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所在地或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

辖。由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行政案件，所以本案

应由区工商局所在地的区人民法院管辖。 (3)由于被告的抗辩

理由不成立，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以法院应依法



继续审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两

次合法传唤，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

于该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

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为依据。所以，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时，首先应以法律为依据

，其次以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如果该地区存在有

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也应以此为依据。

但如果上述法律文件相互冲突，应优先适用效力层级高的法

律文件。 根据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

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

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

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

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所以，对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暂行规定只能参照，不能适用。 (5)根据《行政

诉讼法》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对申请人的复议申请逾期不

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法律(包括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诉讼的起

诉期限为3个月(直接提起诉讼的情况)或者15日(申请复议的情

况下)，远远低于民事诉讼中的2年或1年，其理由在于：行政

诉讼涉及国家行政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关系到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和公民个人的长远利益，而行政诉讼的时限长短又

与行政管理的效率直接相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